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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組織與經營管理

一、行政管理：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自 99 年 9 月 3 日開始辦理「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

職輔導教育服務」。計畫行政管理上分為：定期召開內部會議、協調行政部門之配合、工

作執掌說明。分別敘述如以下：

（一）、定期召開內部會議：每月兩週定期召開內部行政會議。

1、回覆個案聯繫情況：定期向督導回報個案聯繫情況及個案的輔導

執行狀況，將個案的問題提出，共同探討提出可行方法。

2、規劃與決策：討論欲辦理活動之日期及內容。

（二）、協調行政部門之配合：

1、確定個案聯繫方式：由社會處派案後，先與主責社工聯繫，詢

問個案狀況及正確聯繫方式後，正式與個案聯繫。

2、媒和場地：因配合個案區域，提高個案輔導意願。與各中心聯繫

借用會談場地。需事前向中心電話登記或填表申請借用場地等，

臨時取消需事前電話聯繫。

3、回報個案聯繫狀況：如內部服務流程圖一。

4、回報主責社工：電話聯繫，與個案固定每週聯繫 2次。

A.聯繫個案 2週未聯繫上個案需回報主責社工，由主責社工協助

聯繫。

B.個案完成輔導時數，並回報主責社工。

C.與主責社工共同評估個案是否採取消極結案、結案。

5、回報社會處社工：

A.案量統計：每個月回報統計個案服務量，分別為實地輔導、個

別輔導、電話訪視次數等統計。

B.結案：完成輔導時數之個案，逾半年內後續追蹤輔導 2次，完

成訪視後，正式結案。由社會處社工副知主責社工。

C.消極結案：向主責社工回報個案情形，與主責社工共同評估個

案後並採消極結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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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社工副知主責社工。

6、催告通知：服務中斷或聯繫不到，聯繫個案 2個月後並未聯繫

上案主，採發文催告通知。

（三）、工作執掌說明：分為專業督導、專案行政助理及兼任輔導人員並分

別說明如以下：

1、專業督導:本服務計畫由鄭如安助理教授擔任主任督導，服務計

劃之籌劃、主持個案會議與行政會議、中心重要活動規劃、提供

心理師專業督導與諮詢。

2、專案行政人員：個案派發與管理、對外協調聯繫、參與各項會議、

提供親職教育諮詢服務、會議規劃與執行、新聞稿撰寫、管理與

監督實習諮商心理師及預算及經費控管與申請。

3、兼任輔導人員：運用專業知識技巧，提供個案專業之心理諮商與

諮詢服務，包含個別諮商、團體諮商、遊戲治療、家族治療、親

子諮商等 (詳請參照表一)

表一 專業工作團隊一覽表
職 稱 姓 名 學 經 歷 工作內容

主任督導 鄭如安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中心籌劃

主持個案會議與行政會議

中心重要活動規劃

提供心理師專業督導與諮詢

陳啟勳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專業督導
鄭如安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協助主持個案會議與行政會議

協助中心重要活動規劃

提供心理師專業督導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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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學 經 歷 工作內容

專案行政

人員
許郁屏 美和科大社會工作系畢業

個案派發與管理

對外協調聯繫

參與各項會議

提供親職教育諮詢服務

會議規劃與執行、新聞稿撰寫

管理與監督實習諮商心理師

預算及經費控管與申請

羅佳怡

兼任行政

助理

翁于捷

美和科大社會工作系

個案檔案歸檔

相關月報資料統計

在職訓練執行

場地器材及測驗管理

協助專任諮商心理師行政事項

印刷品與海報製作

諮商室器材管理

評估問卷寄發與統計

鄭如安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具諮

商心理師證照)

張育德 高雄家扶中心彩虹屋諮商心理師(具

諮商心理師證照)

陳祺杰 高雄縣學生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理

師(具諮商心理師證照)

羅訓哲 高雄市學生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具

諮商心理師證照)

朱羿靜 高雄市學生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具

諮商心理師證照)

陳盈心 具諮商心理師證照

兼任輔導

人員

王資宜
國立彰化教育大學輔導與諮商心理

學系 碩士畢

提供個案專業之心理諮商與諮詢服

務，包含個別諮商、團體諮商、遊

戲治療、家族治療、親子諮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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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學 經 歷 工作內容

范幸玲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具諮商心理師證照)

翁令珍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具諮

商心理師證照)

黃誌坤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具社

工師證照)

王明鳳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具社

工師證照)

林雯雯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具諮

商心理師證照)

葉明哲
高雄市諮商心理師公會理事

(具諮商心理師證照)

廖本富
高雄師範大學諮商與輔導研究所博

士候選人(具諮商心理師證照)

（四）、硬體設備管理：硬體設備管理分別管理為；遊戲治療室、沙遊治療室、 個案會

談室。

1、場地借用管理：訂定管理規章、使用辦法、借用辦法等。

2、維護場地整潔：使用場地後，需整理場地教室定期維護清理打掃。

3、輪值管理：排定管理教室人員輪值時間。

（五）、派案管理：

1、聯繫及安排初次會談：與個案固定每週聯繫 2次，聯繫後配合個案時間，安排

第一次會談。

2、媒和心理諮商師會談時間：確定諮商心理師可會談時間，媒和個案與諮商心理

師會談時間。

3、排定個案會談時間：與案主第一次會談後，瞭解個案參與課程的需求及動機。

由案主選擇參與的輔導課程內容與個案討論並確定固定每週會談時間。

4、聯繫個案會談時間：會談前一日或前 2小時以電話聯繫提醒個案與諮

商心理師會談的時間，並請個案準時到場會談。



6

(六)、評估個案表格：

1、強制性個案評估表：依個案類型分為；健康情形、人格特質、情緒控制、暴力

行為、壓力危機因應、親職能力、家人互動、婚姻關係、兒童及少年發展認知

等九大項。

2、個案紀錄表：家庭互動、婚姻關係、親職功能、情緒及衝動控制等四項目紀錄

個案輔導狀況並說明詳細紀錄。配合諮商心理師需求評估而修訂。

(七)、辦理個案研討會：邀請縣府主責社工及二線社工逐案討論個案服務執行狀況，針

對個案服務現況、服務困難共同討論，加強服務網絡連結並交流分享，促進

個案服務成效。100 年度辦理個案研討會，分別為 3月、6月、9月、11 月

共計 4場 8小時，（詳請參照附件一、P.7～P.23。）

(八)、參與縣府兒少會報：定期參與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暨少年事物促進委員會

議，配合縣府推動業務，促進與發展兒童及少年之福利。（請參照附件二、

P.24～P.27）

(九)、參與縣府個案研討會：配合參與出席個案研討會，具體瞭解個案狀況。共同討論

處遇目標與計畫，增進服務效能。（請參照附件三、P.28）



7

二、財務管理：

本計畫經費核銷流程，依美和科技大學會計室作業流程辦理，委辦縣府業務經費核

銷一年度分為四季申請核撥款項。（詳請參照附件四 P.29～P.39）

（一）、總經費執行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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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後續擴充」

個案研討會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服務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貫徹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服務計劃，提昇工作人員專業輔導知能，培育輔導人

才。

二、落實專業輔導之推行，善用輔導技巧，增進輔導人員之工作服務成效。

三、建構有效督導模式提升輔導效果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屏東縣社會處

二、主辦單位：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肆、活動日期：

100 年 03 月 18 日~09 月 16 日

伍、督導地點：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或屏東縣家庭福利中心

陸、個案研討會型式：以團體研討配合提案討論方式進行

柒、研習對象：直接參與「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後續擴充」之輔導人員。

（諮商員、輔導員、主責社工、二線社工）

捌、經費來源：屏東縣社會處「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後續擴充」服務計

畫。

玖、本實施計畫經呈 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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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後續擴充」個案研討會議程

會議次數 時間及地點 參與人員 主席 提案人

100 年 03 月 18 日

10：00-12：00第一次

個案研討會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100 年度屏東縣兒

少強制性親職教育-後

續擴充」之輔導人員及

個案社工(邀請)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鄭如安 教授

諮商師暨各

單位社工

100 年 06 月 17 日

10：00-12：00第二次

個案研討會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100 年度屏東縣兒

少強制性親職教育-後

續擴充」之輔導人員及

個案社工(邀請)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鄭如安 教授

諮商師暨各

單位社工

100 年 09 月 16 日

10：00-12：00第三次

個案研討會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100 年度屏東縣兒

少強制性親職教育-後

續擴充」之輔導人員及

個案社工(邀請)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鄭如安 教授

諮商師暨各

單位社工

100 年 11 月 09 日

10：00-12：00第四次

個案研討會 美和科大

社會工作系

強親工作團隊

美和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鄭如安 教授
諮商師



10

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

個案研討會議程表

一、日期：100 年 03 月 18 日、100 年 06 月 17 日、100 年 09 月 16 日

上午 10：00～12：00
二、地點：美和科技大學南校區美和大樓四樓 404 閱覽室（內埔鄉美和村學人路 321 號）

三、討論內容：如議程表所示。

時間 項目 內容

09：50－10：00 簽到

10：00－10：10 主席致詞 1、各單位介紹

2、服務現況說明

3、未來計畫方向

10：10－11：10 問題與討論 1、逐案提出討論

2、服務困境之說明

3、未來處遇目標暨各單位協

調合作方向

11：10－11：50 分組討論 諮商師與各單位社工交流討

論。

附註：因計畫經費不足，中餐請自理。

-----------------------------------------------
聯絡人：許郁屏

聯絡電話：08-7799821 轉 6446

MAIL：jjj11146@yahoo.com.tw
FAX：08-778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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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00 年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個案研討會議記錄】

時間：100 年 03 月 18 日

地點：美和科大南校區美和大樓四樓（404 閱覽室）

計畫主持人：鄭如安 教授 記錄者： 許郁屏

與會人員 ：強親工作團隊、主責社工、二線社工（如簽到表）

一、會議內容

1. 說明開會的目的

a. 鄭如安教授向大家說明此開會的用意，感謝大家的配合與參與。

b. 希望能在這次的個案研討會互相介紹團隊與中心的社工們認識，在未來工

作的執行上如何配合，共同討論及運作的方向。

2. 介紹強親工作團隊與各單位社工互相認識

a. 首先由屏東中心鍾玉崑督導介紹中心的社工，讓強親工作團隊認識。

b. 再由鄭如安教授介紹強親工作團隊的心理師、社工，與中心的社工互相認

識。

c. 讓中心社工知道與強親團隊的聯繫管道由專案社工許郁屏主責聯繫。

3. 逐案討論個案執行概況及服務困境

a.逐案討論個案狀況說明，並請諮商師及各單位社工補充說明。

b.服務困境，目前個案失約的比率高，在服務執行上略顯困難，有些個案的

情況較不穩定常因其他因素沒有接受輔導或不接電話。

C.因目前經費有限及個案的出席率不高，而採取團體輔導方式，並有效提升

個案的輔導次數，及減少個案因缺席而花費的交通成本。

4. 與各單位社工協調合作方向

a. 美和科大社工系為加強個案的出席意願，針對經濟較弱勢的案主以補貼交

通費、物餐費等經費籌措，加強個案輔導意願，並減輕個案經濟壓力。

b. 匯整諮商師、主責社工、二線社工名單及聯繫方式，加強服務網絡的連結，

加強聯繫網絡，提高服務效能。

c. 二線社工，在訪視案家時協同強親專案社工一起訪視。瞭解案家動向，並

可調整服務，達對案主服務的適切性。

二、分組討論

進行配對分組討論，諮商師與主責社工及二線社工共同針對案家，進行討論。分

享服務的發現及問題探討、釐清，有助於對案家的脈絡體系洞悉覺察。加強服務

網絡連結進行適切性的服務功能。

督導:鄭如安 社工:許郁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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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00 年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個案研討會議記錄】

時間：100 年 06 月 17 日

地點：美和科大南校區美和大樓四樓（404 閱覽室）

計畫主持人：鄭如安 教授 記錄者： 許郁屏

與會人員 ：強親工作團隊、主責社工、二線社工（如簽到表）

三、會議內容

5. 強親計畫 1至 5月份執行概況說明

a. 目前1-5月份方案執行服務475人次的直接服務量，以達成契約書上（450）

人次，其中包含個別輔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追蹤訪視、個案研討。

b. 目前已執行個案輔導費總金額 88％。

c. 自本年度 3月份團體活動正式開辦，團體活動將是未來的主要模式，已減

少個案失約的機率以及提高經濟效益。

6. 提升強親個案輔導意願（服務流程）

a. 來接受強親的個案，我們以尊重的方式對待，如「奉茶」的推行及「便當」

的供應，讓經濟較困難的個案可感受到尊重。

b. 電話關懷及家庭訪視，關心追蹤個案近日的狀況，瞭解個案的需求及上課

的期待。

c. 對「孩子安置的家長」以鼓勵的方式，並強調完成親職教育時數對孩子返

家是有幫助的。

四、分組討論

進行配對分組討論，諮商師與主責社工及二線社工共同針對案家，進行討論。分

享服務的發現及問題探討、釐清，有助於對案家的脈絡體系洞悉覺察。加強服務

網絡連結進行適切性的服務功能。

三、建議

縣府社工劉社工怡芳建議，未來親職教育可加強案主對法制的概念，如「兒少福

利法」、「性侵害防制法」等有關通報責任及緊急安置的議題，可教育家長對法規

條例的認知及概念釐清。

督導:鄭如安 社工:許郁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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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00 年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個案研討會議記錄】

時間：100 年 09 月 16 日

地點：美和科大南校區美和大樓四樓（404 閱覽室）

計畫主持人：鄭如安 教授 記錄者： 許郁屏

與會人員 ：強親工作團隊、主責社工、二線社工（如簽到表）

五、會議內容

7. 說明開會的目的

a. 鄭如安教授向大家說明此開會的用意，感謝大家的配合與參與。

b. 希望能在這次的個案研討會互相介紹團隊與中心的社工們認識，在未來工

作的執行上如何配合，共同討論及運作的方向。

8. 討論性侵害通報流程

a.以強親某個案為例討論。在進行輔導的家長，與會談的社工告知女兒遭性

侵事件，並協助到警局報案處理，但警局受理人不在並告知要有加害人姓

名才受理。當時社工有通報 113 及主責社工，皆表示要請個案到警局報案。

b.討論通報流程是否進行正確，是否通報 113 啟動性侵害流程制度，主持人

表示被害人要到警察局報案的過程，會讓受害人增加二度傷害。是否有更

正確的通報機制及流程，讓被害人減少二度傷害。

C.縣府社工補充，通報 113 只是危機處理方式，但是還會通報到社會處，亦

可以 24 小時內將傳真至家暴防治中心通報。

9. 親子團體活動

a. 親子團體互動，讓家長與孩子一起互動，從藝術活動中增進個案自我感覺

與覺察，並建立新的互動方式。在團體中成員發生衝突，諮商師能立即處

理，讓案主學會新的方式與孩子處理衝突，是在個別會談中沒有的。

b. 二線社工惇廷回饋，以前曾經有強親的工作經驗，在此服務領域是辛苦

的，看到諮商師帶的團體中，成員建立家的感覺，讓案主在團體過程中回

想自己的經歷與歷程是對案主有正向的成長。

c. 縣府社工補充，在強親以團體為主軸，但也要以個案的個別會談為主，以

加強個案的法令概念及教育認知。

六、分組討論

進行配對分組討論，諮商師與主責社工及二線社工共同針對案家，進行討論。分

享服務的發現及問題探討、釐清，有助於對案家的脈絡體系洞悉覺察。加強服務

網絡連結進行適切性的服務功能。

督導:鄭如安 社工:許郁屏



23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00 年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後續擴充

【個案研討會簽到表】

時間：100 年 11 月 09 日

地點： 美和科技大學南校區社會工作系 【404 閱覽室】

計畫主持人：鄭如安 教授

職稱 出席人員 簽到處 備註

美和科技大學教授 鄭如安

諮商心理師 張育德

諮商心理師 王資宜

諮商心理師 朱羿靜

諮商心理師 羅訓哲

諮商心理師 陳祺杰

諮商心理師 陳盈心

專案社工員 許郁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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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00 年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個案研討會議記錄】

時間：100 年 11 月 09 日

地點：美和科大南校區美和大樓四樓（404 閱覽室）

計畫主持人：鄭如安 教授 記錄者： 許郁屏

與會人員 ：強親工作團隊

七、會議內容

(一)題案討論：對於溝通較強勢的個案該如何與她建立關係?

說明:某案夫妻皆裁強親，案夫經溝通說明後並接受輔導，案妻常以工作關係

無法配合，並在一次初步會談與案妻說明親職輔導教育，案妻態度較為強勢，

且難以與案妻說明釐清。

討論結果:

1.協同縣府主責社工與案主溝通協調上課輔導ㄧ事。

2.告知義務，與案妻說明若不完成輔導時數，將由縣府裁決罰緩。

(二)提案討論：工作地點在外地的個案，如何增進其輔導意願?

說明:某案因工作關係工作地點經常變動性，與個案連絡上課輔導時，案

主皆以無法放假回來為由，經其瞭解後得知案主經常返家。

討論結果:將裁處界限規定明確，已規勸方式無效個案建議用公權力執行。

督導:鄭如安 社工:許郁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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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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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屏東縣委託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成果日記錄表

服務成果 （第一季）

核銷期間為 100.01.31-100.03.31
合約預期效益

1、本計畫的辦理，預期本年度達到 450 人次的直接服務量，其中包括個別輔導、聯合輔

導、團體輔導、追蹤訪視、親職教育講座、輔導人員在職訓練、個案研討會。

2、本季達到 248 人次的直接服務量，其中包含個別輔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追蹤訪

視、個案研討。

3、本季電話關懷服務達 240 人次。

一、諮商個案類型：個案來源由社會處社工科轉介，個案類型分為管教不當、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其他等類型。並詳述個案類型、性別、身份別如以下所示：

契約名稱 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服務－後續擴充

服務廠商 美和科技大學

合約金額 柒拾萬元整

合約期間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請款金額 180740（第一季 1至 3月）

本次累積請款金額 250740（第一季+開辦經費 70000）

來源 屏東縣社會處轉介個案

類型 管教不當 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 其他 合計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平地人 7 3 4 3 3 6 7 33

原住民 1 2 1 2 6
外籍配偶 1 1
大陸配偶

身分別

其他

個案數 7 4 4 4 5 7 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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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主訴問題(複選)：個案的主訴問題分為管教不當、家內猥褻、照顧疏忽、

其他等問題，轉介個案不只有單一因素，如以下複選：

三、接案與結案數量統計表（人數）：99 年度開案數 28 人、100 年度開案 12 人

累計 40 人數，其中包含追蹤輔導 10 人及結案 5 人。

四、方案服務人次：本季統計 1-3 月份直接服務量達 248 人次，其中包含個別輔

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追蹤訪視、個案研討。電話關懷服務 240 人次。

100 年第一季方案服務統計圖表

主訴問題 管教不當 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 其他

個案 38 4 2 4

個案輔導輔導狀況

年度累計 99 年度累積案數 100 年度累積案數 合計

開案數 28 12 40
追蹤輔導 0 10 10
結案 0 5 5

100 年度第一季（1-3 月）服務成果

服務

內容

個別

諮商

團體

輔導

聯合

輔導

追蹤

訪視

個案

研討

親職

講座

輔導人員

在職訓練

合計

人次 120 30 28 18 52 0 0 248

辦理

場次
1 14 18 1 0 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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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委託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成果日記錄表

服務成果 （第二季）

核銷期間為 100.04.01-100.06.30
合約預期效益

4、本計畫的辦理，預期本年度達到 450 人次的直接服務量，其中包括個別輔導、聯合輔

導、團體輔導、追蹤訪視、親職教育講座、輔導人員在職訓練、個案研討會。

5、本季達到人次的 281 直接服務量，其中包含個別輔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追蹤訪

視、個案研討，累計 1至 6月份服務人次達 529 人次。

6、本季電話關懷服務達 211 人次，累計 1至 6月份電話關懷達 451 人次。

一、諮商個案類型：個案來源由社會處社工科轉介，個案類型分為管教不當、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其他等類型。並詳述個案類型、性別、身份別如以下所示：

契約名稱 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服務－後續擴充

服務廠商 美和科技大學

合約金額 柒拾萬元整

合約期間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開辦經費請款金額 70,000

第一季請款金額 180,740
本次請款金額 187,362
本次累積請款金額 438,102

來源 屏東縣社會處轉介個案

類型 管教不當 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 其他 合計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平地人 9 3 4 3 3 6 7 35

原住民 1 2 1 2 6
外籍配偶 1 1
大陸配偶

身分別

其他

個案數 9 4 4 4 5 7 9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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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主訴問題(複選)：個案的主訴問題分為管教不當、家內猥褻、照顧疏忽、

其他等問題，轉介個案不只有單一因素，如以下複選：

三、接案與結案數量統計表（人數）：99 年度開案數 28 人、100 年度開案 14 人

累計 42 人數，其中包含追蹤輔導 10 人及結案 5 人。

四、方案服務人次：本季統計 4-6 月份直接服務量達 227 人次，其中包含個別輔

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追蹤訪視、個案研討。電話關懷服務 240 人次。

主訴問題 管教不當 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 其他

個案 40 4 2 4

個案輔導輔導狀況

年度累計 99 年度累積案數 100 年度累積案數 合計

開案數 28 14 42
追蹤輔導 0 10 10
結案 0 5 5

100 年度第二季（4-6 月）服務成果

服務

內容

個別

諮商

團體

輔導

聯合

輔導

追蹤

訪視

個案

研討

親職

講座

輔導人員

在職訓練

合計

人次 107 92 30 14 38 0 0 281

辦理

場次
4 15 14 1 0 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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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服務量男女人次：本季電訪次數、個別輔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實地輔導男

女人次為，如下：

100 年第二季方案服務統計圖表

總服務量

(人)
電訪次數

(人次)
個別輔導

(時數)
聯合輔導

（時數）

團體輔導

（時數）

實地輔導

(時數)

男 24 137 61 15 53 8

女 18 103 46 15 39 6

合計 42 240 107 30 92 14

100年4至6月人數統計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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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委託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成果日記錄表

服務成果 （第三季）

核銷期間為 100.07.01-100.09.30
合約預期效益

7、本計畫的辦理，預期本年度達到 450 人次的直接服務量，其中包括個別輔導、聯合輔

導、團體輔導、追蹤訪視、親職教育講座、輔導人員在職訓練、個案研討會。

8、本季達到人次的 279 直接服務量，其中包含個別輔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追蹤訪

視、個案研討，累計 1至 9月份服務人次達 808 人次。

9、本季電話關懷服務達 157 人次，累計 1至 9月份電話關懷達 608 人次。

一、諮商個案類型：個案來源由社會處社工科轉介，個案類型分為管教不當、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其他等類型。並詳述個案類型、性別、身份別如以下所示：

契約名稱 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服務－後續擴充

服務廠商 美和科技大學

合約金額 柒拾萬元整

合約期間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開辦經費請款金額 70,000

第一季請款金額 180,740
第二季請款金額 187,362
本次請款金額 135,759
本次累積請款金額 573,825

來源 屏東縣社會處轉介個案

類型 管教不當 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 其他 合計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平地人 10 3 4 3 3 7 9 39

原住民 1 2 1 2 6
外籍配偶 1 1 2
大陸配偶

身分別

其他

個案數 10 4 4 4 5 8 12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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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主訴問題(複選)：個案的主訴問題分為管教不當、家內猥褻、照顧疏忽、

其他等問題，轉介個案不只有單一因素，如以下複選：

三、接案與結案數量統計表（人數）：99 年度開案數 28 人、100 年度開案 19 人

累計 47 人數，其中包含追蹤輔導 10 人及結案 5 人。

四、方案服務人次：本季統計 7-9 月份直接服務量達 279 人次，其中包含個別輔

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追蹤訪視、個案研討。電話關懷服務 157 人次。

五、總服務量男女人次：本季電訪次數、個別輔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實地輔導男

女人次為，如下：

主訴問題 管教不當 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 其他

個案 42 4 2 10

個案輔導輔導狀況

年度累計 99 年度累積案數 100 年度累積案數 合計

開案數 28 19 47
追蹤輔導 0 10 10
結案 0 5 5

100 年度第三季（7-9 月）服務成果

服務

內容

個別

諮商

團體

輔導

聯合

輔導

追蹤

訪視

個案

研討

親職

講座

輔導人員

在職訓練

合計

人次 58 63 3 10 32 23 90 279

辦理

場次
3 1 10 1 1 2 18

總服務量

(人)
電訪次數

(人次)
個別輔導

(時數)
聯合輔導

（時數）

團體輔導

（時數）

實地輔導

(時數)

男 26 72 14 1.5 33 6

女 21 85 44 1.5 30 4

合計 47 157 58 3 6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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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第三季（7-9 月）服務成果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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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委託辦理社會福利服務成果日記錄表

服務成果 （第四季）

核銷期間為 100.10.01-100.12.31
合約預期效益

1、本計畫的辦理，預期本年度達到 450 人次的直接服務量，其中包括個別輔導、聯合輔

導、團體輔導、追蹤訪視、親職教育講座、輔導人員在職訓練、個案研討會。

2、本季達到 107 人次的直接服務量，其中包含個別輔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追蹤訪

視、個案研討，累計 1至 12 月份服務人次達 915 人次。

3、本季電話關懷服務達 102 累計 1至 12 月份電話關懷達 710 人次。

一、諮商個案類型：個案來源由社會處社工科轉介，個案類型分為管教不當、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其他等類型。並詳述個案類型、性別、身份別如以下所示：

契約名稱 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服務－後續擴充

服務廠商 美和科技大學

合約金額 柒拾萬元整

合約期間 100 年 1 月 1 日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開辦經費請款金額 70,000

第一季請款金額 180,740
第二季請款金額 187,362
第三季請款金額 135,759
本季請款金額 14,9175
本次累積請款金額 573,825

來源 屏東縣社會處轉介個案

類型 管教不當 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 其他 合計

性別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平地人 12 4 4 3 3 7 9 41

原住民 1 2 1 2 6
外籍配偶 1 1 2
大陸配偶

身分別

其他

個案數 12 5 4 4 5 8 1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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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主訴問題(複選)：個案的主訴問題分為管教不當、家內猥褻、照顧疏忽、

其他等問題，轉介個案不只有單一因素，如以下複選：

三、接案與結案數量統計表（人數）：99 年度開案數 28 人、100 年度開案 22 人

累計 50 人數，其中包含追蹤輔導 10 人及結案 5 人。

四、方案服務人次：本季統計 10-12 月份直接服務量達 107 人次，其中包含個別輔導、

聯合輔導、團體輔導、追蹤訪視、個案研討。電話關懷服務 102 次。

五、總服務量男女人次：本季電訪次數、個別輔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實地輔導男

女人次為，如下：

.

主訴問題 管教不當 家內猥褻 照顧疏忽 其他

個案 45 4 2 10

個案輔導輔導狀況

年度累計 99 年度累積案數 100 年度累積案數 合計

開案數 28 22 50
追蹤輔導 0 10 10
結案 0 5 5

100 年度第四季（10-12 月）服務成果

服務

內容

個別

諮商

團體

輔導

聯合

輔導

追蹤

訪視

個案

研討

親職

講座

輔導人員

在職訓練

合計

人次 86 0 0 5 16 0 0 107

辦理

場次
0 0 5 1 0 0 6

總服務量

(人)
電訪次數

(人次)
個別輔導

(時數)
聯合輔導

（時數）

團體輔導

（時數）

實地輔導

(時數)

男 28 73 51 0 0 3

女 22 29 35 0 0 2

合計 50 102 86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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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第四季（10-12 月）服務成果圖表

10-12月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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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貳、專業能力

一、服務流程與工作要點：

（一）、專業服務流程：

通知個案上課
安排會談地點

否

個別、聯合
會談

親職教育
講座

結案、相關資料函送社會處

季評估報告

半年內追蹤二次

未報到

特 殊 狀 況
無 法 執 行
通 報 ( 例
如 : 藥 酒
癮、精神狀
況異常、智
能障礙、入
獄、死亡、
轉 外 縣 市
執行)

社會處評估廢
止處分

寄發第二次催告函及

報到
每週至少通知 2次
連續追蹤二週

寄發第一次催告函

通報一線社工
員，由社工追蹤

二週

社會處與本中心持
續追蹤個案二個月

社會處以雙掛號
函知個案報到／
完成送達程序

社會處開立罰鍰處分書

是

發特殊狀況
通知社會處

社會處行政罰鍰評估

開立

回報社會處
無法執行

社會處開立行政處分書，核定課程時數，副知受託單位

完成課程

特殊狀況處理 : 追
蹤、協尋、轉外縣市
執行

不開立

團體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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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部服務流程：如附件所示

1、回報個案聯繫狀況：如內部服務流程圖一所示。

2、回報主責社工：電話聯繫，與個案固定每週聯繫 2次。

A.聯繫個案 2週未聯繫上個案需回報主責社工，由主責社工協助

聯繫。

B.個案完成輔導時數，並回報主責社工。

C.與主責社工共同評估個案是否採取消極結案、結案。

3、回報社會處社工：

A.案量統計：每個月回報統計個案服務量，分別為實地輔導、個

別輔導、電話訪視次數等統計。

B.結案：完成輔導時數之個案，逾半年內後續追蹤輔導 2次，完

成訪視後，正式結案。由社會處社工副知主責社工。

C.消極結案：向主責社工回報個案情形，與主責社工共同評估個

案後並採消極結案。由社會處社工副知主責社工。

4、催告通知：服務中斷或聯繫不到，聯繫個案 2個月後並未聯繫

上案主，採發文催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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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服務流程圖一

↓

→ ←

↓

↓
↓

↓

←
` ↓

↓

→ ↓

↓

↓
1.將輔導結果及成效交至社會處。

2.若有輔導需求提供建議供社會處做

後續處遇。

開案

電話

聯繫案主

第一次會談

1. 與個案討論並固定會談的時間。
2. 個案選擇欲參與課程內容。

聯繫

諮商心理師

聯繫個案 場地媒和

聯繫
主責社工

輔導服務

結束

輔導時數

（半年內）

追蹤訪視 2次

中斷或聯繫不
上（聯繫 2 週）
回報主責社
工，由主責社工
聯繫（聯繫2週）

結案

社會處派案

轉由社會處承
辦社工聯繫（聯
繫一個月）

由社會處

發催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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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服務執行狀況
1、計畫執行概況：輔導執行率： 99 年及 100 年度轉介之個案累計 50 案量，100 年

總服務執行率 89.5％。

執行狀況 B

轉介年月份

轉介

個案

數 A
執行

中 B1

抗

拒

B2

中

斷

B3

追蹤

訪視

B4

結案

數 C
累計案數 D
＝（B+C）

輔導執

行率 E＝
（B1+B
4）÷（D-
C）

備註

99 年舊案 28 22 4 2 0 0 28 78％

100 年 1-3 月 13 34 4 3 0 0 41 82％

100 年 4-6 月 2 27 1 3 10 2 43 90％
2 個抗拒已消極結

案，其中 1 個進入輔

導執行中。

100 年 7-9 月 5 30 1 2 10 5 48 93％
1. 抗拒的個案聯繫

電話已暫停使用。

2. 發催告通知一次。

100 年 10-12
月

2 27 1 2 15 5 50 93％

100 年度合計 50 89.5％

2、方案服務人次：本年度統計 1-12 月份直接服務量達 915 人次，其中包含個別輔導、

聯合輔導、團體輔導、追蹤訪視、親職教育講座、輔導人員在職訓練、個案研討。

電話關懷服務 710 次。

100 年度 1-12 月服務成果

服務內容
個別

諮商

團體

輔導

聯合

輔導

追蹤

訪視

個案

研討

親職

講座

輔導人員

在職訓練

電話

關懷

1-3 月服務人次 120 30 28 18 52 0 0 240

4-6 月服務人次 107 92 30 14 38 0 0 211

7-9 月服務人次 58 63 3 10 32 23 90 157

10-12 月服務人次 86 0 0 5 16 0 0 102

小計 371 185 61 47 138 23 90 710

總服務人次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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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至 12 月份服 務計畫執行概況，執行項目分為：個案輔導(包含個別輔導、聯合

輔導、團體輔導) 、訪視及追蹤輔導、親職教育講座、個案研討會、輔導人員在

職訓練等服務項目。
並分別敘述輔導執行概況如下：

(1)、個案輔導：包含個別輔導、聯合輔導、團體輔導分別敘述如下：

A、個別輔導：1至 12 月份個別輔導為 371 人次。

B、聯合輔導：1至 12 月份聯合輔導為 61 人次，包含親子會談及夫妻

會談。

c、團體輔導：1至 12 月份團體輔導為 185 人次，辦理 3場團體活動分

為抒壓成長團體、人際溝通成長團體、親子互動成長團體，共計 10

週。（附件一、p.45~p.50）
(2)、訪視及追蹤輔導：1至 12 月份訪視及追蹤輔導為 42 人次。其中包含

中斷服務及追蹤訪視服務。

(3)、親職教育講座：以團體活動方式辦理參與為 23 人次。邀請個案帶孩

子或配偶參加活動，增加個案親子互動關係，藉由活動安排促進不

同互動經驗。並示範正確互動模式，可讓個案藉由活動中演練習得

不同經驗互動模式。（附件二、p.51~p.55）

(4)、個案研討會：1至 12 月分別辦理 4場個案研討會，共計 138 人次，

為提昇工作人員專業輔導知能，並實專業輔導之推行，邀請一、二

線社工共同討論個案服務現況，將個案問題更加具焦，加強服務網

絡連結。（p.7~p.23）

(5)、輔導人員在職訓練：提升輔導人員專業輔導知能，培育輔導人才。

落實專業輔導之推行，善用輔導技巧，增進輔導人員之工作服務成

效。辦理 2場活動課程共計 6小時，參與人次為 90 人次。

（附件三、p.56~p.61）



46

二、督導管理

督導管理分為個案研討會（外部）、個案督導會及內部督導管理（內部）。本

服務計畫由本系鄭如安助理教授擔任主任督導，定期召開個案會議，以提供有效

的諮商專業服務。並針對個案狀況共同提出討論，且符合社會工作專業服務倫理

守則，並保障案主的服務品質，共同維護案主最佳利益。

督導管理以下分為：個案督導管理、個案研討、內部督導管理。並分別敘述

如以下：

（一）、個案督導管理：定期每週舉辦個案督導會議，由本系鄭如安助理教授所

主持督導會議，督導個別諮商心理師輔導個案狀況。並以案主最佳利益

出發且符合專業倫理守則，確保案主基本權利。

（二）、個案研討：由本系鄭如安教授所主持個案研討會議，與各區家庭福利服

務中心督導、主責社工共同探討個案問題類型。以逐案方式討論，並瞭

解與個案狀況及需求，並調整配合個案執行狀況。

（三）、內部督導管理：專案行政助理定期每兩週與督導以進行內部督導會報，

並回報聯繫個案狀況、作業流程、及交代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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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00 年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服務-後續擴充」團體輔導活動計畫：

(一)、服務對象: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之個案。

(二)、服務目標:

1.增進成員自我覺察壓力來源及提供紓解生活壓力方法。

2.增進團體成員人際互動，促進正向溝通方式。

3.加強團體成員親子正向互動經驗。

(三)、預期效益：

1.成員參與團體活動滿意度達 90%。

2.增進團體成員歸屬感及支持成長動力。

3.共計活動服務人次達 150 人次。

(四)、檢視預期成效工具:團體成員回饋單(滿意度調查表)

場次 團體活動主題 目標 活動辦理日期 參與人次

第一場 抒壓成長團體 1. 紓解家長日常生活壓

力。

2. 自我檢視壓力來源。

3. 尋求抒壓方法。

100/03/27
至

100/04/24

共計 70 人次

第二場 人際溝通成長

團體

1. 增進成員同理心。

2. 瞭解多元溝通面向。

3. 促進正向溝通方式。

100/05/22
至

100/06/12

共計 49 人次

第三場 親子互動成長

團體

1. 促進親子正向互動經

驗。

2. 覺察自我對家庭理想及

實踐。

100/09/04
至

100/09/18

共計 42 人次

合計參與 16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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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團體活動成果：

第一場:抒壓成長團體

第一週活動照片 活動單元 活動說明

1. 場構與自我介紹(抽圖
卡、暱名)

2. 壓力源探索（壓力檢
測、壓力圓餅圖）

3. 舒壓活動（肌肉放鬆練
習、冥想美好的一天、
拼貼美好的一天）

4. 分享與結束

團體以匿名方式開始自我介

紹，自由分享及興趣等方面。以

壓力檢測及壓力圓餅圖讓成員

探索自我壓力來源及覺察，並分

享自我的壓力來源。最後以抒壓

活動帶領大家放鬆壓力。

第二週活動照片 活動單元 活動說明

1. 自我介紹
2. 傳球默契考驗
3. 中場休息
4. 分享美好的一天拼圖
5. 保密提醒與結束

團體有新成員加入團體帶領

者、舊成員與新進成員互相自我

介紹、認識，並帶領團體活動讓

成員互助合作、人際壓力覺察。

第三週活動照片 活動單元 活動說明

1. 「高興認識您」：場構
與自我介紹

2. 亂畫說故事
3. 「我的心放的下嗎？」

體驗
4. 秘密井：保密約定

團體成員互相分享興趣，活動中

因為「喝酒」話題引起熱烈討

論，正好其中成員有戒酒 4個月

的成功經驗，提供成員很好的示

範經驗。

第四週活動照片 活動單元 活動說明

1. 自我介紹與心情指數

2. 身體壓力圖

3. 最後一天

4. 身體照顧紓壓按摩

5. 團體回饋與時數確認

成員對於即將結束也出現了不

捨的語句，似乎希望可以再延續

這樣的支持的氛圍，成員也提到

希望可以聚集所有參加過團體

的成員，見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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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人際溝通成長團體

第一週活動照片 活動單元 活動說明

1. 「高興認識您」：場構與

自我介紹

2. 「穿越圓心」體驗活動

3. 溝通型態介紹與討論

成員先開始互相介紹彼此，活動

開始前一同暖身並帶領活動讓

成員相互討論、合作激發成員互

助合作的精神將任務共同完

成，並從中探討完成的原因，及

分享過程中的經驗。

第二週活動照片 活動單元 活動說明

1. 「高興認識您」：場構與

自我介紹

2. 「心情溫度計」

3. 「家庭圖」：家系圖、關

係圖

透過家庭關係圖中瞭解與手

足、親人間的互動關係，從中覺

察及發現，並交互分享引發共同

的經驗。

第三週活動照片 活動單元 活動說明

1. 自我介紹

2. 小家庭情境劇

3. 找家人

4. 家庭圖討論

請成員表演有關家庭中的成

語，讓其他成員猜測，藉由活動

帶領成員自我省思與覺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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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場: 親子互動成長團體

第一週活動照片 活動單元 活動說明

1. 心情曼陀羅

2. 拼貼畫

3. 合作畫

邀請家長及孩子一起參加團體

活動，以藝術治療的活動單

元，讓鮮少專心陪伴孩子的家

長，透過單元活動更加瞭解孩

子增進彼此間情感。

第二週活動照片 活動單元 活動說明

1. 心情曼陀羅

2. 創作「家」的模型

用材料做出心中想像家的模

型，並彼此分享家的感受，從

創作中加入對家庭想法及憧

憬，意味著自己可掌握及創造。

第三週活動照片 活動單元 活動說明

1. 心情曼陀羅

2. 作品大集合

3. 回顧整理

團體成員透過藝術創作的方式

來進行表達與宣洩，成員在創

作的過程中也多顯得自在與有

創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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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回饋單

各位成員您好，今天是我們團體的最後一次，謝謝您這

幾次的參與。在此請您協助填寫相關回饋與建議，做為我們

下次活動的參考，以提供更好的服務。謝謝您的協助！

請為下列題目，填寫您的分數，1-5 分，1 分為最不滿意，5

分為最滿意。

1. 在這裡我感覺到別人的支持。______

2. 參加團體讓我心情愉快。______

3. 我得到一些有幫助的資訊。______

4. 在這邊我覺得自己是不錯的。______

5. 來這裡讓我感到放鬆。_______

6. 我喜歡這邊的活動。_______

7. 我對自己有新的發現。_______

8. 對自己與孩子之間的互動，我有新的發現。_______

9. 若有機會我願意繼續參加這樣的活動。_______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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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回饋單統計分析

半開方式設計問卷題型，以總加量表（Likert scale）分析統計，計分方式為 1-5
分，非常滿意 5；滿意 4；不知道 3；不滿意 2；非常不滿意 1，採取不記名方式

讓成員可自在表達參與團體後最真實的感受。在團體進行的最後一次，讓成員填

寫回饋單。以下為統計分析成果：

1. 在這裡我感覺到別人的支持：表示滿意的有 98％，不知道為 2％。

2. 參加團體讓我心情愉快：有 100％的人表示滿意。

3. 我得到一些有幫助的資訊：90％的人表示滿意的有，10％的人表示不知

道。

4. 在這邊我覺得自己是不錯的：有 70％的人表示滿意，10％的人表示不

知道，20％不滿意。

5. 來這裡讓我感到放鬆：有 95％的人表示滿意，5％的人表示不知道。

6. 我喜歡這邊的活動：有 90％的人表示滿意，5％的人表示不知道，5％
不滿意。

7. 我對自己有新的發現：有 100％的人表示滿意。

8. 對自己與孩子之間的互動，我有新的發現：有 100％的人表示滿意。

9. 若有機會我願意繼續參加這樣的活動：有 100％的人表示滿意。

以上 9 題，統計結果發現有 4 題 100％表示滿意的有：參加團體讓我心情愉

快、我對自己有新的發現、對自己與孩子之間的互動、若有機會我願意繼續參加

這樣的活動。有 30％不知道及不滿意：在這邊我覺得自己是不錯的。大約有 90
％以上的人表示滿意：在這裡我感覺到別人的支持、我得到一些有幫助的資訊、

來這裡讓我感到放鬆、來這裡讓我感到放鬆、我喜歡這邊的活動。

成員回饋的建議如下：

1. 多辦一些活動可以拉近一些小孩互動的關係。PS.（大家交談的意見相

互的幫助）

2. 我覺得上了兩次的團體活動，讓我感到能讓我的心情很好。

3.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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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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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服務-後續擴充」

【親職教育講座】

壹、依據：

一、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服務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貫徹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服務計劃，宣導正確的親職教育，增進親職教

育的認識。

二、落實兒童及少年福利之推行，增進家長親職角色的認知，改善親子互動

關係。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屏東縣社會處

二、主辦單位：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肆、活動日期：100 年 8 月 21 日 （早上 9：00 至下午 4：00 止）

伍、活動地點： 美和科技大學南校區社會工作系（美和大樓四樓）

陸、活動內容：( 如活動議程表 )

柒、參與對象：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家長

捌、講師名單：陳祺杰 諮商心理師

拾、經費來源：屏東縣社會處「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服務計畫。

拾壹、本實施計畫經呈 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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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親職教育講座-親子互動成長團體議程表」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0：30 親子互動成長團體（一）

10：30～10：40 休息一下

10：50～12：10 親子互動成長團體（一）

12：00～13：00 午休時間

13：00～14：30 親子互動成長團體（二）

14：40～14：50 休息一下

14：50～16：10 親子互動成長團體（二）

100 年 08 月 21 日(日)

16：10 歸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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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說明

親職教育講座

活動照片（親子互動成長團體一） 活動說明

藉由團體活動單元設計，讓親子實際互動

機會。透過藝術媒材，提供成員有不同的

表達方式與經驗。

活動照片（親子互動成長團體二） 活動說明

團體成員有家庭的成份，需要幫助案
家在團體進行中有些注意事項，如不
批評、不打人等約定，提供案家有新
的互動模式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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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輔導人員在職訓練

「非志願性個案之表達與覺察」

壹、依據：

一、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服務-後續擴充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貫徹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服務計劃，提昇工作人員專業輔導知能，培育

輔導人才。

二、落實專業輔導之推行，善用輔導技巧，增進輔導人員之工作服務成效。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屏東縣社會處

二、主辦單位：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

三、協辦單位：屏東縣教育處

肆、活動日期：100 年 08 月 23 日；星期日

伍、研習地點：美和科技大學南區美和大樓四樓 社會工作系

912 屏東縣內埔鄉學人路 321 號 （萊爾富超商旁）

陸、活動內容：( 如在職訓練議程表 )

柒、研習對象：

一、從事兒童及少年福利相關工作之輔導人員。（諮商員、輔導員）

二、從事而兒少福利工作之社福工作人員。（社政單位之社工員）

三、曾接觸兒童及少年相關社團經驗或對輔導工作有興趣之社會大眾與學

生。

捌、經費來源：屏東縣社會處「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後續擴充」

服務計畫。

玖、獎勵：輔導人員在職訓練活動圓滿達成時，均發給輔導人員在職訓練研習證

書乙張。

拾、本實施計畫經呈 核准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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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年度屏東縣兒少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服務-輔導人員在職訓練

「非志願性個案之表達與覺察」議程

備註：

1. 為響應環保請參加者自備餐具、環保杯。

2. 因經費有限無供應便當，當日可代定便當服務。

3. 請參加學員注意事項：穿著輕便衣服及長褲。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主持人

08：30-08：50 報到 社會工作系

08：50~09：00 開幕式致歡迎辭 鄭如安

09：00~10：20
第一場：助人工作者的

自我覺察(一)
陳盈心

10：20~10：30 休息一下

10：30~12：10
助人工作者的自我覺察

(二)
陳盈心

12：1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30
第二場：從藝術創作之
作品談覺察與控制感

（一）
陳祺杰

14：30~14：40 休息一下

14：40~16：10
從藝術創作之作品談覺
察與控制感（二）

陳祺杰

100 年 08 月 23 日

(二)

因經費限制，無供應午餐服務，可協助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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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助人工作者的自我覺察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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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從藝術創作之作品談覺察與控制感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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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人力資源管理

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已設有完整設備，分別有個別諮商室、團體諮商室、

沙箱遊戲治療室、遊戲治療室及研習教室。故整個專業工作團隊有厚實的硬體設

備及專業人力。本系諮商心理師有豐富的經驗及背景，也有專業的社工師人力資

源，並能保障案主諮商輔導的服務品質。

人力資源管理分為人事資料建檔管理、辦理人員在職訓練及訂定專業工作倫

理守則等，分別說明如以下:

一、人事資料建檔管理

1. 職務說明：分為專業督導及專案行政助理並分別說明如以下：

a.專業督導:本服務計畫由本系鄭如安助理教授擔任主任督導，定期召

開個案會議，以提供有效的諮商專業服務。

b.專案行政人員：個案派發與管理、對外協調聯繫、參與各項會議、

提供親職教育諮詢服務、會議規劃與執行、新聞稿撰寫、管理與監

督實習諮商心理師及預算及經費控管與申請。

2. 人員資格：所有輔導人員均為碩士或博士級諮商心理師或社工師，且均

取得相關執照。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輔導團隊人力資源豐富，使個

案能立即安排會談接受輔導服務。

以下為專業工作團隊一覽表：主要人力分為主任督導、專業督導、專案行政

人員、兼任行政助理、兼任輔導人員，如表一所示。

表一 專業工作團隊一覽表
職 稱 姓 名 學 經 歷 工作內容

主任督導 鄭如安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中心籌劃

主持個案會議與行政會議

中心重要活動規劃

提供心理師專業督導與諮詢

專業督導 陳啟勳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副教授 協助主持個案會議與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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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姓 名 學 經 歷 工作內容

鄭如安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
協助中心重要活動規劃

提供心理師專業督導與諮詢

專案行政

人員
許郁屏 美和科大社會工作系畢業

個案派發與管理

對外協調聯繫

參與各項會議

提供親職教育諮詢服務

會議規劃與執行、新聞稿撰寫

管理與監督實習諮商心理師

預算及經費控管與申請

羅佳怡
兼任行政

助理

翁于捷

美和科大社會工作系

個案檔案歸檔

場地器材及測驗管理

協助專任諮商心理師行政事項

印刷品與海報製作

諮商室器材管理

評估問卷寄發與統計

鄭如安
美和科技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具

諮商心理師證照)

張育德 高雄家扶中心彩虹屋諮商心理師

(具諮商心理師證照)

陳祺杰 高雄縣學生心理諮商中心諮商心

理師(具諮商心理師證照)

羅訓哲 高雄市學生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具諮商心理師證照)

朱羿靜 高雄市學生諮商中心諮商心理師

(具諮商心理師證照)

陳盈心 具諮商心理師證照

兼任輔導

人員

王資宜
國立彰化教育大學輔導與諮商心

理學系 碩士畢

提供個案專業之心理諮商與諮詢

服務，包含個別諮商、團體諮商、

遊戲治療、家族治療、親子諮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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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人員在職訓練：

目的為貫徹兒少強制性親職教育服務計劃，提昇工作人員專業輔導知能，

培育輔導人才。落實專業輔導之推行，善用輔導技巧，增進輔導人員之工作服

務成效。 （請參照 p.56~p.61）

三、訂定專業倫理守則：

為保障案主基本權益且符合社會公平正義，且確保服務品質。以社會工

作專業服務倫理及諮商心理師專業服務倫理守則，訂定工作倫理守則如下:

1. 尊重隱私保密原則：不洩漏案主個人資料，個人檔案及資料須加密或匿名。

2. 建立專業關係: 應與案主維持正常專業關係，不得與案主有不當關係或獲

取不當利益。

3. 工作守則: 服務紀錄應依法令及相關規範正確、客觀的記載；服務紀錄應

適當妥善保存七年，保護案主隱私權益及後續服務輸送。

4. 協調合作：應透過專業分工，尋求資源整合或為適當之專業轉介；在完成

轉介前，應採取適當之措施，以保護案主權益；轉介時應充分告知案主未

來轉介服務方向，並將個案服務資料適當告知未來服務機構，以利轉銜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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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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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服務績效管理

一、輔導統計
屏東縣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於 99 年 9 月 3 日起，辦理「屏東縣兒少

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服務」計畫。自 100 年工作項目為個案輔導(包含個別輔導、

聯合輔導、團體輔導) 、訪視及追蹤輔導、親職教育講座、個案研討會、輔導

人員在職訓練，總服務為 915 人次。（詳細請參照 P.43）

二、結論與建議

（一）、服務進行之困難

1.個案執行意願：個案在接受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意願非常的低，都以

工作關係為由無法配合執行。再加上有些偏遠地區的個案，在交通時

間的往返上將耗盡半天的時間。

2.個案配合情形：在配合輔導的情形，常常有臨時取消的狀況發生，或

聯繫不到的現象。在配合執行上常有臨時變卦的因素發生。

（二）、建議

1.補助個案交通費：是否針對較偏遠地區及經濟弱勢的個案，補助個案

部分交通費，提高個案接受輔導的意願。

2.公權力的執行：在發文催告部分由縣府執行發文催告，因公權力的

執行，接獲通知的個案較願意配合執行，以達警示告誡的效果。

3.個案輔導費：在接受服務的個案佔 1/3 的個案會有失約的現象，失約

比率很高，因屬非自願性案主，而接受輔導意願較低。若個案約好時

間沒有到，是否能領 1/2 輔導費，體恤諮商心理師所等待個案的時

間及交通的來回費用。

4.連結服務網絡：對於孩子接受安置的家長，如與孩子會面時，結合會

談服務或共同舉辦團體活動，可減少個案失約的狀況。

5.去標籤化：建議強制性親職輔導教育改名為「親職教育」，可讓接受

服務的個案感受到尊重，而不是接受「處罰」，可增進親職教育的推

廣及普及化。

三、加分項目

（一）、創新服務

1.多元輔導課程：個案需與諮商師個別輔導會談，再依個案的喜好參

加下列活動，如親子活動、半開放式團體、親子講座、跨家庭聚會

等活動。以多元化的方式依個人需求選擇參與，增進其輔導配合意

願。

2.半開放式團體：配合個案時間舉辦團體活動，藉由團體方式帶領活

動，建立案主人際互動關係。強化案主人際關係，建立資源網絡。

3.親子互動：加入親子互動課程，讓家長帶著孩子一起參與，藉由互動

關係建立正向的親子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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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測驗評量：個案於第一次會談時施測基本人格量表及親職壓力量表

，從測驗分數中看出案主的基本人格及親職壓力情況，並配合個別

諮商輔導。

5.服務的近便性：目前將服務擴展為四個地區：屏東（社福館）、內埔

（美和科大校區）、潮州（潮州家庭中心）、枋寮（枋寮家庭中心），

以增加個案服務的便利性。

四、服務管理

完成輔導時數的個案，半年內接受 2次追蹤輔導，在最後一次訪視時，並

請個案填寫服務滿意度調查表（如附件一），瞭解個案接受服務的滿意度情形，

以增進服務之改善。並以個案對諮商師、社工員、會談內容、電話關懷、團體

輔導、親職教育講座、追蹤訪視服務、安排會談場地等項目，來瞭解個案對於

整體服務是否感到滿意或需要感善的地方。目前有 10 位正式結案，並完成追蹤

輔導服務。

五、個案權益維護：依據憲法公民享有權益及社會工作倫理守則，以保障個案

基本權力及維護最佳利益，並改善服務品質。

1.服務對象權益： 依據社會工作員對於服務對象的六項義務。

a.照顧的義務：不隱瞞案主應享有基本權利，連結個案所需資源以維

護個案生命安全、及基本福祉。

b.尊重隱私的義務：討論個案議題已匿名方式討論及不將個案基本資

料外洩。

c.保密的義務：非法定責任義務或未經案主允許，會談內容不可外洩。

d.告知的義務：

（1）告知案主未將親職教育執行完或時數不足者，將會行政罰緩

裁處的規定。

（2）案主有意圖或提到傷害自己或他人時，讓案主清楚知道此議

題無法保密。

e.報告的義務：對於接受委託的個案，應有回覆主管機關的責任義務。

f.提出警告的義務：當案主提到傷害自己或意圖傷害他人時，應提出

強烈警告。

2. 申訴管道：

a.司法系統申訴。

b.公部門：屏東縣政府社會處。

c.美和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兒少潛能發展暨新移民家庭輔導中心

（如申訴方法）

3. 申訴方法：電子郵件、郵政信件、網站及申訴專線等各種便利方式

讓服務對象申訴，並匿名方式申訴，以尊重保密隱私、維護個案權益。

a.電子信箱：x00010196@meiho.edu.tw
b.郵政地址：91202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學人路 321 號 「兒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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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發展中暨新移民家庭輔導中心」

c.申訴專線：08-7799821 轉 6434
d.網站：http://www.wretch.cc/guestbook/iceberg330

4. 申訴處理：

a.接納及同理：傾聽服務對象所申訴的問題、並以接納及同理的方式

回應申訴者的建議。

b.尊重及保密：不以批評態度回應申訴問題，保密申訴者的基本資料。

c.溝通與協調：扮演溝通協調角色，改善服務品質及增進個人基本福

祉。

d.更換服務人員：對於個案與輔導人員之間產生不良情感轉移或衝

突，以致無法進行良好的服務品質時，由中心督導協商更換輔導人

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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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美和科大社會工作系

親職教育服務滿意度調查表

性別 族群

□男 □女 □閩南人 □客家人 □原住民 □新移民 出生年次

1. 您對於安排輔導的時間是否滿意？

-----------□很滿意□滿意□沒意見□稍差□有待加強

2. 您對於個別會談輔導內容是否滿意?

-----------□很滿意□滿意□沒意見□稍差□有待加強

3. 整體而言您對於個別輔導地點安排是否滿意？

-----------□很滿意□滿意□沒意見□稍差□有待加強

4. 整體而言您對於家訪工作人員之服務與態度是否滿意？

-----------□很滿意□滿意□沒意見□稍差□有待加強

5. 整體而言您對於電話關懷服務是否滿意？

-----------□很滿意□滿意□沒意見□稍差□有待加強

6. 整體而言您對於本系提供親職教育課程內容是否滿意？

-----------□很滿意□滿意□沒意見□稍差□有待加強

若以下您有參加下列活動，請勾選：

7. 整體而言您對於團體活動課程時間安排是否滿意？

-----------□很滿意□滿意□沒意見□稍差□有待加強

8. 下次辦理親職教育講座活動您希望時間安排在何時？

-----------□周六 □周日 □其它__________

9. 您覺得親職教育輔導的收穫是:

10. 您希望增加的課程或是有關親職教育服務的內容是:

11. 您寶貴的建議:

感謝您的參與!

親愛的家長們您好：

感謝家長願意配合親職教育課程輔導，希望對您在親職教育部分收穫豐富。以下

這份問卷可以使我們更加準確知道您所需要的資訊，請您耐心填寫下列問卷，謝謝您

的合作! 敬祝 平安順心
美和科大社工系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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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教育服務滿意度調查表分析

半開方式設計問卷題型，以總加量表（Likert scale）分析統計，題型分為五

個向度，很滿意、滿意、沒意見、稍差、有待加強，採取不記名方式可讓個案自

在表達服務的感受。

100 年度完成輔導時數個案為 10 位，在進行追蹤訪視時，讓成員填寫親職教

育服務滿意度調查表。以下為統計分析結果：

1. 您對於安排輔導的時間是否滿意：表示很滿意、滿意的有 100％。

2. 您對於個別會談輔導內容是否滿意：表示很滿意、滿意的有 80％，20

％的人表示沒意見。

3. 整體而言您對於個別輔導地點安排是否滿意：表示很滿意、滿意的有

90％的人，10％的人表示沒意見。

4. 整體而言您對於家訪工作人員之服務與態度是否滿意：表示很滿意、滿

意的有 100％。

5. 整體而言您對於電話關懷服務是否滿意：表示很滿意、滿意的有 100％。

6. 整體而言您對於本系提供親職教育課程內容是否滿意：有 90％的人表

示很滿意、滿意，5％的人表示沒意見，5％有待加強。

以下是有參與親職教育講座、團體輔導活動之個案

7. 整體而言您對於團體活動課程時間安排是否滿意：有 100％的人表示滿

意。

8. 下次辦理親職教育講座活動您希望時間安排在何時： 90％的人表示在

週日，10％表示在週六。

以上 8題，統計結果發現有 4題 100％表示滿意的有：安排輔導的時間、電

話關懷服務、家訪工作人員之服務與態度、團體活動課程時間安排。有 20％沒意

見：個別會談輔導內容。大約有 90％以上的人表示很滿意、滿意：個別輔導地點

安排、親職教育課程內容。

成員回饋的建議如下：

1. 學習到如何教孩子。

2. 希望舉辦與孩子互動的課程。

3. 很好，收穫很多。


